
股票简称：浙大网新 证券代码：600797� � � �编号：2014-020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

、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

。

2.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

2014

年半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

，

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00

万元左右

。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4

年半年

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18,600,088.53

元

（

二

）

每股收益

：

0.02

元

三

、

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2014

年上半年

，

受参股公司投资收益下降

，

股权转让收益同比减少

，

同时传

统业务转型升级及创新业务投入增加等因素影响

，

导致公司

2014

年

1

月至

6

月净利润亏损

。

四

、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4

年半年度报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2014年 7月 1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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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97� � � �证券简称：炼石有色 公告编号：2014-026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7

月

15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

于

201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在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会议室

召开

，

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到七人

，

实到董事七人

，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

了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张政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

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钼铼精矿综合回收利用项目的议

案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炼石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炼石矿业

"

）

拥有的矿产资源中

，

已

探明伴生矿

176.11

吨铼

，

钼矿采选时铼同时得到开采和富集

，

为了提高公司钼精粉含铼产品

的商业价值以及成都航宇超合金技术有限公司合金及叶片项目所需铼原料

，

炼石矿业决定实

施对钼铼精矿

（

即钼精粉

）

进行综合回收利用

。

该项目已由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出具了钼铼精

矿综合回收利用

/

示范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该项目总投资

9596.55

万元

，

其中

：

建设投资

4313.02

万元

，

流动资金

5283.53

万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

建设期为一年

。

项目建成

后

，

年处理能力为钼铼精矿

3000

吨

，

年产出二烷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钼

4000

吨

、

二水钼酸钠

2104.35

吨

、

高铼酸铵

1.00

吨

、

硫酸钠

3300.66

吨

。

项目具体实施是通过对炼石矿业上河选厂进行技术改造

，

利用现有场地和部分设备

、

设

施

，

生产工艺采用炼石矿业与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共同开发出的新型

、

高效

、

环保

、

先进的钼

铼精矿综合回收工艺

。

表决结果

：

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陕西炼石有色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51� � �证券简称: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2014-051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7

月

18

日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

接到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问泽鸿先生的股份解除质押通知

：

问泽鸿先生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的本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

2,610,000

股

，

及其因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14

日实施的

2011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而增加的

1,305,000

股

、

2014

年

4

月

23

日实施的

2013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而增加的

3,915,000

股

（

共计

7,830,000

股

）

已于

2014

年

7

月

14

日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

。

截止本公告日

，

问泽鸿先生持有本公司

270,6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1.61%

；

本次解除质押的

7,830,000

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2.89%

。

现累计质

押

111,1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29%

，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41.06%

。

特此公告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002219� � � �公告编号：2014-072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关于瓦房店第三医院之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

1

、

本次签订的文件仅为意向书

，

尚未签署正式收购协议

。

本次收购事项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

，

意向书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亦存在不确定性

。

2

、

本次收购意向书签订后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

，

将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

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

3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一

、

交易概述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恒康医疗

"

）

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与瓦房店

第三医院实际控制人宋丽华女士及瓦房店第三医院共同签订了

《

关于瓦房店第三医院之

收购意向书

》，

在满足先决条件情况下

，

恒康医疗拟以现金收购瓦房店第三医院

100%

股

权

，

具体收购价格将以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结果为依据

，

经双方协商后以签署的正式股权

收购协议确定

。

本次股权收购意向书签署之后

，

公司将尽快安排相关专业机构进行现场尽职调查

、

审计及评估工作

，

以满足履行相应审批

、

决策

、

披露程序的要求

。

二

、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瓦房店第三医院

（

以下简称

"

三医院

"

）

1

、

医院概况

：

瓦房店第三医院创建于

1953

年

7

月

1

日

，

前身系瓦房店市第三人民医

院

，

2003

年

3

月经瓦房店市政府批准

，

第三人民医院整体改制为民营性质的瓦房店市康

复医院有限公司

，

2008

年

9

月又经瓦房店市政府批准

，

变更为非营利性医院

。

该院

《

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

登记号为辽大瓦民证字第

020108

号

。

业务范围

：

内科

、

外科

、

妇科

、

儿科

、

眼科

、

耳鼻咽喉科

、

口腔科

、

皮肤病专业

、

麻醉科

、

中医科

（

内科

、

针灸

、

推拿

）、

医学检

验科

、

医学影像科

（

心电

、

B

超

、

X

线

）、

肠道传染病专业

、

康复医学科

。

宋丽华女士为该院实

际控制人

，

并任该院院长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三医院总资产为

463,179,910.04

元

，

净资产为

228,953,

018.85

元

，

营业收入为

252,290,759.95

元

，

结余

38,169,565.26

元

。

截止

2014

年

5

月

31

日

，

三医院总资产为

493,164,659.51

元

，

净资产为

241,420,362.94

元

，

总收入为

115,071,

520.94

元

，

结余

12,467,344.09

元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

2

、

股东情况如下

：

目前三医院共有

46

名自然人股东

，

宋丽华女士是三医院的实际控制人

，

现担任三医

院的院长

。

三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主要内容

三医院实际控制人宋丽华

（

甲方

）、

恒康医疗

（

乙方

）

及瓦房店第三医院

（

丙方

）

经过友

好协商在平等

、

自愿基础上就收购三医院相关事宜达成初步意向

，

并对有关交易原则和

条件达成共识

，

具体内容如下

：

1

、

协议的先决条件

（

1

）

各方同意将三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

，

并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

册为

"

有限责任公司

"

（

以下简称

"

目标公司

"

），

该事项为乙方收购三医院先决条件之一

。

（

2

）

各方同意

，

目标公司的合法成立及目标公司整体承接三医院业务

、

资质

、

人事

、

档

案

、

债权

、

债务

、

资产以及其他要素系乙方收购目标公司的先决条件之一

。

2

、

收购价格

在满足前述先决条件之前提下

，

恒康医疗以现金收购三医院

100%

股权

，

交易价格将

依据审计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

。

3

、

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的支付方式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

，

由双方另行协商

，

并签订正式股权收

购协议进行确定

。

4

、

保障条款

甲方承诺

：

（

1

）

在本意向书生效后至甲乙双方另行签订正式股权收购协议之日的整个期间

，

未

经乙方书面同意

，

甲方不得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方式就三医院的出资人权益

、

资产

、

经营

权

、

收益权

、

人事管理权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权益之转让

、

租赁等事宜进行协商

、

洽谈或

达成协议

；

（

2

）

出资人权益

、

三医院股东所持股权不存在任何纠纷或潜在纠纷

、

任何权利限制或

负担

，

甲方保证促成全体股东按照甲乙双方约定的条件将三医院

100%

股权转让给乙方

。

5

、

诚意金的支付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由恒康医疗向甲乙双方共管账户支付

2000

万元

人民币的履约诚意金

，

如因甲方未能将三医院变更为营利性医疗机构并完成工商注册手

续而导致交易无法履行

，

甲方于本次交易确实无法履行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诚意金全

部返还乙方

。

四

、

收购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金拟由恒康医疗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解决

。

五

、

交易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医疗产业政策及恒康医疗发展战略要求

，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实施

规模化的战略布局

，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

对提高公司整体收益水平将

发挥积极的作用

。

本次公告信息仅为意向性协议公告

，

本次收购项目的资金来源拟由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解决

，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仍在论证过程中

，

尚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董事会将根据审计和评估结果确定具体收购金额和最终方案

，

待收购协议正式签署

后

，

恒康医疗将按照

《

公司章程

》

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

，

对具体收购执行相应决策和审批

程序

，

并根据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后续公告

。

六

、

备查文件

1

、《

股权收购意向书

》

特此公告

。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98� �证券简称:嘉应制药 公告编号:2014—031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黄小彪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８．３３

元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８％

黄小彪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８．２０

元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公告

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５４

）。

自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披露后至今

，

公司控股股东黄小彪累计减

持公司股份比例为

４．６７％

。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的比例

黄小彪

合计持有股份

８５

，

０１５

，

６８９ １６．７５％ ６９

，

０１５

，

６８９ １３．６０％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８５

，

０１５

，

６８９ １６．７５％ ６９

，

０１５

，

６８９ １３．６０％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后

，

黄小彪持有公司股份

６９

，

０１５

，

６８９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６０％

。

第二大股东陈泳洪持有公司股份

５７

，

７９４

，

０００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９％

。

黄小彪仍

为公司控股股东

。

本次减持未导致本公司控制权的变化

。

但由于本次减持后

，

公司第二大股东陈泳

洪持股比例仅低于黄小彪

２．２１％

，

不排除将来第二大股东或其他主体增持公司股票

，

或者黄小彪减持公司股票

，

从而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将来变更的风险

。

２

、

黄小彪减持公司股份是出于个人理财需求的资金规划

。

３

、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一切正常

，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４

、

黄小彪本次减持没有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

规定

。

５

、

黄小彪本次减持没有违反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及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相关法律法规

、

规

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６

、

黄小彪未做过最低减持价格的承诺

。

７

、

黄小彪本次减持未违反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将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的承诺

。

三

、

备查文件

１

、

黄小彪关于减持嘉应制药股票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7月 18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编号：临 2014-072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4

年

3

月

13

日发布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3

月

13

日起连

续停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披露

一次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2014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

》，

2014

年

5

月

10

日

、

6

月

13

日

、

7

月

12

日公司发布了

《

重大资产重组

延期复牌公告

》。

自公司停牌以来

，

公司及有关中介机构抓紧推动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

工作

，

包括不限于对标的公司的甄选

、

谈判及尽职调查等工作

。

截至目前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所涉意向标的公司为北京千尺无限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千尺无

限

"

），

公司正积极稳步推动各项工作

，

与千尺无限就交易核心条款进行了初步确认

。

公司聘请的财务顾问

、

律师事务所

、

评估公司

、

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已全面开展

尽职调查工作

，

包括厘清千尺无限的股权结构

，

初步核查其整体财务状况

、

初步分析

评估其未来盈利空间等

。

鉴于千尺无限涉及境外上市的

VIE

架构

，

为解除

VIE

架构而

对千尺无限海外实际控股公司的股权结构调整等事项仍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

，

且在

此之后有终止境内相关一揽子交易协议等具体工作事项

，

相关工作所需时间较长

，

工

作量较大

。

截至本公告日

，

交易双方及各中介机构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各项工

作尚在积极推进中

，

未全部完成

。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

，

审议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

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16� � � �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14-024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五

）

１３

：

３０

在上海市奉贤区环城东

路

１２３

弄

１

号公司行政大楼一楼报告厅召开

。

网络投票的时间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

（

周五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

（

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

）

共计

３０

人

，

所持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３９

，

１３８

，

８５１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６．３６５７％

。

统计数据如下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３３８

，

０５４

，

５４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６．２４９４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２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１

，

０８４

，

３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１１６３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

由董事长赵淑文女士主持

，

采取现场投

票

、

征集投票权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上海广电电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

四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等的出席情况

：

公司现任董事

９

人

，

出席

４

人

，

赵丙贤

、

吕巍

、

唐斌

、

夏立军及朱洪超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现任

监事

３

人

，

出席

２

人

，

张强因另有事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

席本次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

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是否通

过

１

《

关于公司股票期 权激励

计划第二期激励计划授予

方案的议案

》

／ ／ ／ ／ ／ ／

是

１．０１

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分

配比例

３３８

，

４１８

，

２６５ ９９．７８７５ ６１２

，

２８６ ０．１８０５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０３２０

是

１．０２

第二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

３３８

，

４１８

，

２６５ ９９．７８７５ ６１２

，

２８６ ０．１８０５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０３２０

是

１．０３

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

３３８

，

４１８

，

２６５ ９９．７８７５ ６１２

，

２８６ ０．１８０５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０３２０

是

２

《

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第二期激励计划授予

方案相关事宜的议案

》

３３８

，

４１８

，

２６５ ９９．７８７５ ５７２

，

４８６ ０．１６８８ １４８

，

１００ ０．０４３７

是

３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

议案

》

３３８

，

５０７

，

１４５ ９９．８１３７ ４４３

，

２０５ ０．１３０７ １８８

，

５０１ ０．０５５６

是

４

《

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

＞

的议案

》

３３８

，

５０７

，

１４５ ９９．８１３７ ４４３

，

２０５ ０．１３０７ １８８

，

５０１ ０．０５５６

是

议案

１－３

为特别决议的议案

，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２ ／ ３

以上通过

。

根据相关规定

，

就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１

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低于

５％

（

不含

）

的股东表决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

％

）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

％

）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

％

）

１

《

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第二期激励计划授予方案

的议案

》

／ ／ ／ ／ ／ ／

１．０１

第二期激励对象名单及分配

比例

４１

，

１６７

，

１６５ ９８．２７９７ ６１２

，

２８６ １．４６１７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２５８５

１．０２

第二期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

４１

，

１６７

，

１６５ ９８．２７９７ ６１２

，

２８６ １．４６１７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２５８５

１．０３

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

４１

，

１６７

，

１６５ ９８．２７９７ ６１２

，

２８６ １．４６１７ １０８

，

３００ ０．２５８５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李鹏律师

、

周若婷律师现场见证

，

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上海广电电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

订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表决结果合

法

、

有效

。

四

、

上网公告附件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关于上海广电电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14-072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告知函有关问题落实情况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金科股份

”、“

上市公司

”、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

会

”）

下发的

《

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的告知函

》（

以下

简称

“《

告知函

》”），

公司会同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或

“

安信证券

”）

和发行人律师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律师

”

或

“

国枫凯文

”）

根据

《

告知函

》

的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回复

，

现就

《

告知函

》

有关问题的

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告知函

》

涉及项目的整改落实情况

报告期

（

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

２０１２

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

）

内

，

公司有

１５

个房

地产项目不同程度存在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等问题

，

具体如下

：

序号 项目名称 存在问题 整改情况

１

重庆茶园

·

金科雷家桥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２

重庆

·

金科阳光小镇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３

重庆璧山

·

金科中央公园城

（

一期

）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４

重庆

·

万盛金科中华养生城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５

重庆长寿

·

金科阳光小镇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６

重庆永川

·

金科阳光小镇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７

重庆荣昌

·

金科世界城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８

无锡

·

城南世家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９

无锡

·

财富商业广场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拆迁未完成

、

剩余土地的交付尚未确

定

１０

张家港

·

廊桥雅苑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１１

内江

·

金科中央公园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１２

湖南

·

长沙金科中心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１３

重庆

·

金科开州城 未在合同约定期限内开工 已开工建设

１４

重庆

·

金科开州财富中心 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已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１５

重庆壁山

·

金科中央公园城

（

二期

）

按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书

拆迁未完成

、

剩余土地的交付尚未确

定

公司对上述项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改

，

整改方案和进度安排如下

：

项目问题 整改方案 进度安排

未缴清土地价款先取

得土地证

１

、

缴清全部土地价款

目前除无锡

·

财富商业广场和重庆壁山

·

金科中央公

园城

（

二期

）

项目用地由于地块内的拆迁工作尚未完

成

、

土地尚未全部交付

，

因此未缴清剩余土地价款外

，

其余项目的土地价款均已缴清

２

、

对由于非公司原因

，

无法缴清土地价款的项目

，

积极与相关

部门进行协商

，

并取得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已取得相应的政府证明文件

３

、

由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

，

对公司由此可能遭

受的处罚或损失进行补偿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

约定的期限开工

１

、

按照土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开发建设 目前已开工建设

２

、

对由于非公司原因未能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工

的项目

，

取得当地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证明文件

已取得相应的政府证明文件

３

、

由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出具承诺

，

对公司由此可能遭

受的处罚或损失进行补偿

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承诺

目前

，

除无锡

·

财富商业广场和重庆壁山

·

金科中央公园城

（

二期

）

项目用地由于

地块内的拆迁工作尚未完成

、

土地尚未全部交付

，

因此未缴清剩余土地价款外

，

其余

项目用地的土地价款均已缴清

；

重庆

·

金科开州城项目已开工建设

。

（

１

）

无锡

·

财富商业广场项目

该项目宗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价款为

７２

，

７４０

万元

，

截至目前已支付土地价款

共计

６４

，

６３７

万元

，

由于该宗地内的拆迁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当地政府机关同意

，

拟待

拆迁部门根据实际拆迁进度明确具体交地日期后

，

再就剩余地块的交地时间及剩余

出让金的付款时间等事项与公司另行签署补充合同予以约定

。

（

２

）

重庆壁山

·

金科中央公园城

（

二期

）

项目

该项目宗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价款为

２６

，

８００．００

万元

，

截至目前已支付土地

价款共计

２５

，

９００

万元

，

由于该宗地的拆迁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

尚有

９００

万元的土地

价款未支付

，

剩余土地价款公司将在该宗地的拆迁工作全部完成后及时缴纳

。

为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存在的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

按

土地价款缴纳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

、

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工的问题

，

公

司在未来的项目开发中

，

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

、

相关政策和土地

出让合同的约定及时缴清土地价款并开工建设

，

保证土地证办理的合法合规性

，

避免

出现因公司自身的原因而导致的未缴清全部土地价款取得土地证

、

按土地价款缴纳

比例分割取得土地证

、

未按照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开工的情形

。

二

、

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就上述项目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

制定的明确有效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具体措施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公司的控股股东重庆市金科投资控股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

实际控制人黄红云

、

陶虹遐

，

对上述项目可能受到的国土主管

部门行政处罚或其他损害金科股份利益的情形承诺如下

：

如该等项目因上述违规问

题而受到国土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

，

或因此对金科股份利益造成其他损害的

，

则

承诺人将无条件地连带承担因此给金科股份造成的损失

。

三

、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上述房地产项目所列的违规问题已整改完毕

；

上述项目属于规划

调整

、

拆迁未完成

、

土地未交付等非企业自身原因的

，

发行人已取得当地人民政府或

相关主管部门的相关情况说明

；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已出具了承诺

，

对于

上述项目所列违规问题而可能受到国土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

将无条件地连带承担因此对金科股份造成的损失

，

上述承诺有利于维护上市公

司和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发行人律师认为

：

该等项目存在的前述所列违规问题已整改完毕

；

发行人对于该

等项目中属于规划调整

、

拆迁未完成

、

土地未交付等非公司自身原因造成的问题已取

得了相关主管部门的情况说明

；

发行人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已通过出具

《

承诺函

》

的

形式

，

对上述项目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制定了保护中小投

资者权益的措施

。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14-040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通知情况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在

2014

年

7

月

3

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日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已经披露

。

三

、

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8

日

（

星期五

）

15:00

；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7

日

－7

月

18

日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8

日上午

9:

30－11:30

，

下午

13:00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4

年

7

月

17

日

15:00

至

2014

年

7

月

18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2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山东省烟台市机场路

326

号

，

公司四楼会议室

4

、

会议召开方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5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周云女士

。

6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深圳证劵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四

、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

人

，

代表股份

139, 447,86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64.00%

。

其中

：

1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

，

代表股份

100,972,578

股

，

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46.35%

；

2

、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0

人

，

代表股份

38,467,982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7.65%

；

3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

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五

、

会议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2

、

逐项审议通过了

《

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

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2)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六个月内选

择适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实际控制人张仁华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4)

定价基准日和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即

2014

年

7

月

3

日

），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总量

），

即

40.56

元

/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

、

除息行

为

，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5)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数量为

29,585,796

股

。

其中

，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仁华拟

以现金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

认购金额为

4

亿元

，

认购数量为

9,861,932

股

；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设立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参与本次认购

，

认购金额为

8

亿元

，

认购数量为

19,

723,864

股

。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除权

、

除息行为

，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将

相应调整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6)

限售期

本次发行结束后

，

认购方所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7)

募集资金金额和用途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

12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本次发行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拟由公司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权比

例共同享有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9)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0)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在限售期届满后

，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本议案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

的议

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4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

的议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5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重

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6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7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张仁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

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8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审议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股份认购协议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9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0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1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2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

2014-2016

年

）

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张仁华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

，

关联股东韩旭

、

张仁华回避表决

。

表决情况

：

同意

42,468,082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份

数的

99.9828%

、

0.017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29.28%

、

0.017%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14

、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139,440,560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权股

份数的

99.9948%

、

0.0052%

、

0%

。

其中

，

公众股股东同意

12,436,754

股

，

反对

7,300

股

，

弃权

0

股

，

分别占出席会议的表决

权股份数的

8.92%

、

0.0052%

、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六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山东乾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七

、

会议备查文件

1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山东省乾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山东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7月 18日


